宜市发改投资字［2008］200号
关于袁州区天台镇集镇集中供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
袁州区发改委：

报来袁区发改投字[2008]70号文“关于呈报《宜春市袁州区天台镇集镇集中供水工程初步设计》的报告”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组织专家审查和设计单位修改完善，原则同意修改后工程初步设计。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袁州区天台镇集镇集中供水工程。

二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供水总规模为3500m3/d，分两期实施，其中一期1500 m3/d ，二期2000m3/d。
三、工艺流程：地下泉水—深井泵—二氧化氯发生器制氯消毒—高位水池—配水管网用户。

四、地下水取水口一级保护区半径范围应严格按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要求设置，不得少于30m，且周边不得有污染源。

五、补充现场抽水试验结论的有关参数，如含水层渗透系数、井内水位降深、（潜水、承压）含水层厚度、井的影响半径等，并进行枯水期抽水试验，确保日出水量。

六、进一步复核取水泵房水泵设计扬程。
七、总投资：总投资344.89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303.91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4.55万元，预备费16.42万元。一期投资212.27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185.31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6.85万元，预备费10.11万元。

请你们接此批复后，进一步优化项目施工图设计，抓紧做好工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，尽快开工建设。工程必须进行公开招投标，在工程建设中应严格按照批准建设规模、投资概算实施，严禁随意超规模、超概算。
附件：1、袁州区天台镇集镇集中供水工程总概算表

      2、袁州区天台镇集镇集中供水工程一期概算表

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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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08年12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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